
附件 1-1

陶瓷行业“无废工厂”评价标准

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价方式

硬性要求

1

工厂依法设立，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和标准，

近三年无重大安全、环保、质量等事故；企业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，各

类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均不超过国家和地方的总量控制要求。
是否

符合

一票

否决

材料审查等。

2

无将危险废物交给无相应资质单位利用处置的行为；无将危险废物处置

费用直接交付运输单位、第三方或个人委托其全权处置的（以上两种交

由佛山市危险废物收集试点单位的除外）行为；固体废物（不含危险废

物）跨省转移利用备案无不规范行为。

材料审查等。

组织管理（10 分）

3 企业设有“无废工厂”管理组织机构或设有绿色企业管理组织机构（5分）。 5
查看创建和管理机构的

档案文件记录等。

4
设有环境问题反馈的渠道，及时公开“无废工厂”或绿色工厂建设工作

进度，针对厂区环境管理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回应（5分）。
5 现场查看，资料审查等。

固体废物源头减量

（25 分）

5 危险废物产生强度增长率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（5分）。 5 材料审查等。

6
以源头减量、厂内循环、绿色低碳为原则，依法实施清洁生产审核，并

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的（5分），为清洁生产先进企业的（10 分）。
10 材料审查等。

7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年度增长率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（5分）。 5 材料审查等。



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价方式

8
企业引入工业固体废物减量化项目（如陶瓷砖干法制粉工艺，陶瓷烧成

过程使用煤已全部改用天然气等）（5分）。
5 材料审查等。

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

（20 分）

9 废瓷、废浆渣利用率≧90%（5分）；废瓷、废浆渣利用率 100%（10 分）。 10
现场查看，材料审查，最

高得 10分。

10 废坯利用率≧99%（5 分）。 5 现场查看，材料审查。

11 废釉浆回收利用率≥90%（5 分）。 5 现场查看，材料审查等。

固体废物综合管理

（25 分）

12

有处理能力的企业所产生的陶瓷废浆渣、废瓷、废坯，由企业自行回收

利用；未具备处理能力的陶瓷企业应签订协议委托陶瓷综合利用单位处

理（5分）。

5 现场查看，资料审查等。

13

严格落实固体废物申报登记和排污许可制度，建立固体废物管理台账，

写明产生节点、类别、数量、去向、利用处置方式等信息（5分）；如实

申报所产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、数量、流向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等信

息，实现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、可查询（5分）。

10 现场查看，资料审查等。

14

最近 1次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达到“达标”（5分），危险废物

的容器、包装物、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设施、场所等按照规定设置

危险废物识别标志（5分）。

10 现场查看，资料审查等。

节能减排（5分） 15 窑炉余热利用率≧80%（5 分）。 5 现场查看，资料审查等。

宣传教育活动（15分） 16
举办“无废城市”“无废工厂”“生活垃圾分类”“节能减排”等相关主题

的科普活动、教育培训，设置有“无废城市”相关宣传栏（5分）。
5

现场查看，图片、录像、

活动记录等。



指标 序号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价方式

17

主动展示企业落实固体废物规范化管理取得成果，积极配合提供无废城

市宣传稿件，稿件被市、区无废办采用（5分）；围绕“无废工厂”建设

开展特色宣传并被新闻媒体等宣传平台报道（5分）。

10
现场查看，图片、录像、

会议记录等。

附加分（10 分） 18

获得省级、市级、县（市）级关于节水型企业（省级节水标杆企业、节

水型企业）等荣誉称号的（5分）；获得国家级水效领跑者、绿色工厂，

绿色供应链企业，绿色设计产品等称号的（10 分）。

10 相关命名表彰文件。

注：1.评估采用打分法，满分 100 分，附加分 10 分。总分 90 分（含）以上，可获得评估为“无废工厂”称号。

2.“无废工厂”建设由工信部门、生态环境部门牵头评估。

3.若企业生产工艺或通过技改，无一般工业固废或危险废物产生，则相关指标为满分。

4.若企业生产、生活无涉及指标内容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，则相关指标为满分。


